
 

切    結    書 
 

 

（甲方）因契約終止〈臺南市南化區

公所有權單方終止〉或依約甲方負有返還標的物或給

付金錢之義務時，願逕由臺南市南化區公所聲請強制

執行，絶無異議。甲方同意臺南市南化區公所免供擔

保逕向法院聲請假處分或假執行。 
 

 

此  致 

 

臺南市南化區公所 

 

 

          甲方承租人姓名： 

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